人员类型证明材料

一、由系统直接识别的人员
（一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
（二）登记自主创业人员
（三）就业困难人员
（四）脱贫人口
[bookmark: _GoBack]上述四类人员由省平台直接调取后台数据，无需个人提供证明资料。
二、以系统识别为主，个人辅助提供证明资料的人员
（五）高校毕业生
（六）残疾人
（七）刑满释放人员
上述三类人员由省平台先进行数据比对，校核通过的无需个人提供证明资料。未通过的，高校毕业生（含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技师学院毕业生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）需提供毕业时间在5年内的毕业证书或学信网截图、残疾人需提供《残疾人证》、刑满释放人员需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刑满释放证明。
三、需个人提供证明资料的人员
（八）退役军人：提供《退出现役证书》或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九）大学生村官：提供大学生村官任职或聘用相关证明。
（十）留学回国学生：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颁发的学历认证书。
（十一）网络商户：提供网店的网址、平台实名认证信息，以及经营6个月以上、平均月营业额达3000元以上的数据信息。
（十二）新市民：已落户城镇的提供落户时间不超过3年的户口本；暂未落户城镇的，提供我省公安部门颁发的《居住证》。
（十三）返乡创业农民工：提供户籍地址为村的户口本；乡镇或村出具的外出务工经历证明，或其他可印证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资料、图片、车票、单据等。
（十四）农村自主创业农民：提供户籍地址为村的户口本。
（十五）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：提供《下岗证》或国有企业终止、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。

